附件

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制度

为加强对全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部门间协作配合，进一步提升消费维权工作效能，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建立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主要职能
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加强对全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宏观指导;研究并推进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政策、措施;指导、督促有关部门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职责;协调解决全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重大消费事件;整合消费维权社会资源，组织开展对消费侵权热点和典型违法活动的治理，加强各部门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方面的协作配合;加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力度;完成自治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由自治区工商局、发展改革委、教育厅、司法厅、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商务厅、文化厅、卫生计生委、质监局、新闻出版广电局、食品药品监管局、旅游发展委员会、法制办、网信办、消协，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内蒙古银监局、内蒙古保监局、内蒙古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内蒙古通信管理局、内蒙古邮政管理局等23个部门和单位组成，自治区工商局为牵头单位。
自治区工商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自治区工商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副召集人，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请联席会议确定。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自治区工商局，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处室负责同志担任。
三、工作规则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人主持。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联席会议的建议。在联席会议召开之前，由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或其委托的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召开联络员会议，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及其他事项。研究审议具体工作事项时，可视情况召集部分成员单位参加会议，也可邀请其他部门和专家参加会议。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印发有关方面并抄报自治区人民政府，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

四、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深入研究全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制订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或提出政策措施建议;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需联席会议讨论的议题，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共同推进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召 集 人：陈  洁    自治区工商局局长
副召集人：杨  林    自治区工商局副局长
成    员：王金豹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杨  劼    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
              张德成    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
              韩树清    自治区财政厅副厅长
              许怀云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李和平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
              翟友军    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
              李鸿英    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
              张小勤    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李  江    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副行长
马  达    自治区质监局副局长
赵  羽    内蒙古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
牧  仁    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
杨凤屹    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
张玉军    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乔  欣    自治区法制办副主任
王笑铁    自治区网信办副主任
侯宇尧    内蒙古银监局副局长
盛  晔    内蒙古保监局副局长
乔  伟    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副局长
王  鹰    内蒙古邮政管理局副局长
王瑞霞    自治区消费者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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